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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算法推荐已经成为影响大学生道德认知的新变

量，在助力大学生道德认知能力的技术性增强的同时，易引起大学生道德认知的偏差，产生

算法推荐对道德认知的操控。算法推荐对大学生道德认知的影响和操控，是一个从符号到情

感、判断、认同逐渐植入的过程，呈现出从知觉、感觉向理性和记忆逐渐延伸的态势，使大

学生道德主体意识受到严重削弱，给立德树人目标达成带来了巨大挑战。为此，既要充分重

视算法推荐的道德认知价值，又要从算法推荐影响大学生道德认知的要素入手，以大学生算

法素养的提升科学驾驭算法，以技术、法律、伦理“三措并举”有效规制算法，以主流价值

引领算法，推动算法推荐技术朝着有利于大学生道德认知的方向发展，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

本目标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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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
［1］34，“立德”是知、

情、意、行 的有机统一，科学的道德认知是 “立德”的起点。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

算法推荐给人的道德认知活动提供了全新的介体，使用户精准画像和信息精准推送成为了现

实可能。同时，算法推荐也改变了道德认知的发展环境，在算法技术、算法平台和算法环境

的综合影响下，道德认知的主体、对象及其链接方式、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变革。算法推荐

技术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的道德认知能力的技术性增强，而且产生了算法推荐对道德认知

的操控，引发了算法推荐下道德认知的偏差，大学生面临“信息茧房”“群体极化”等一系

列现实问题，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形成了巨大挑战，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现实难

题。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推荐技术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浪潮，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需

要高度重视算法推荐这一影响大学生道德认知的新变量，深入分析算法推荐影响大学生道德

认知的内在逻辑，有效破解算法推荐对大学生道德认知的操控。 

一、算法推荐:  影响大学生道德认知的新变量 

算法推荐，是通过大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分析对用户进行“数据画像”从而向用户精准

推送内容的一项信息分发技术，它的出现为解决大数据时代“信息超载”问题提供了有效方

案。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的发展，算法推荐技术越来越成为商界的宠儿，在技术和资本

的双重推动下，算法推荐已深度渗透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影响大学生道德认知的新变量。 

（一） 算法推荐推动大学生道德认知能力的技术性增强 



算法并非智能时代的产物，在计算机发明之前，人们已经在日常生活和数学运算中使用

算法。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和人工智能赋予了算法专门含义，算法成为计算机

算法的专门称谓，成为“联结人的认知和智能机器信息处理过程的纽带”
［2］。从起源上来

看，计算机算法来源于人脑的认知，是人脑的认知机制、方法通过计算机语言在机器上的“

复刻”和“显现”，正如德雷福斯所揭示的那样，“一般是先以人为对象，采集原型，然后

对这些原型进行分析，以发现这些对象所使用的启发法，再写出一个体现类似经验的作法的

程序来”
［3］101 。算法与认知的深度渗透性和相关性使算法作为动因引起了人的道德认知的

变化，算法推荐技术作为算法的一项最广泛的日常应用技术，正日益深刻地影响大学生的道

德认知现实图景与能力。 

其一，算法推荐技术深刻影响着大学生道德认知活动，道德认知是“个体在原有的道德

知识的基础上，对道德范例的刺激产生效应感 应，而 获 取 道 德 新 知 的 心 理 活 动 

过 程”
［4］97 。在大数据时代，人的道德行为活动和道德现象生成了海量数据，使作为道德

认知对象的道德范例、道德现象面临“信息超载”难题，作为数据存在的无限的道德范例、

道德现象不能被有限的道德认知主体所认知穷尽。根据道德认知形成规律，作为认知主体的

大学生只有对与自己原有道德知识发生了关联的道德范例才能产生效应和感性从而形成新

的道德认知，这就使大学生道德认知面临“信息找人”“人找信息”的双重难题，算法推荐

通过数据收集精准把握用户喜好，通过海量数据分析对用户进行画像，并由此设计出基于内

容的算法推荐规则，使更多用户感兴趣的道德范例、道德现象能够进入人的认知视野，也更

容易促使认知主体产生效应感应、引发道德共鸣、形成道德认知。同时，基于协同过滤的算

法推荐、基于关联规则的算法推荐等多种算法推荐规则的设计，增强了不同道德认知主体的

道德共鸣，推动形成群体性的道德价值认同，丰富了大学生道德认知活动的现实图景，提升

了大学生道德认知效果。 

其二，算法推荐技术对大学生道德认知形成技术性驱动。算法推荐技术对大学生道德

认知的内在驱动作用源于算法技术的方法价值和功能价值。作为一种认知方法，算法推荐技

术依据人脑的日常认知方法而设计，但就其复杂性而言，算法推荐技术已经大大超越了人的

日常传统认知方法。在算法推荐技术出现之前，人们只能单向度地接受道德现象和道德范例

的影响，算法推荐技术的出现，不仅提升了人们获得道德现象、道德知识的效率，而且带来

了道德规范传播的革命性变革，即人作为道德规范的教育主体和教育对象的双重角色正加速

互换和叠置，算法推荐技术还促进了道德讨论加速形成从而推动道德价值排序实现。作为一

种认知功能，算法推荐技术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道德认知信息超载难题，这也使得算法推荐技

术具有方法 “策源地”革命意义，它推动主体不断拓宽自己的道德认知视野，促进主体道

德认知思维的丰富和发展，算法推荐技术的持续发展也必然带来人的道德认知方式的变革，

对大学生道德认知形成技术性驱动和增强。 



其三，算法推荐技术促进了大学生道德认知能力的提升。如前文所说，算法推荐技术

不仅带来了人的道德认知方法的丰富，而且促进了人的道德认知能力的提升。算法推荐对人

道德认知能力的提升集中表现在，算法推荐技术作为一种工具辅助了人的道德认知过程，使

人分析道德现象、认识道德范例、理解道德规范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把握道德认知规律

的主体性不断增强。例如，道德判断是道德认知形成的关键环节，互联网往往充斥了多元化

、多样化信息甚至虚假信息，在面对复杂多样甚至相互干扰的道德现象时，主体往往难以作

出道德判断，进而影响道德认知的形成。算法推荐技术的出现，使人们把握道德现象及其背

后原因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大数据的出现让隐匿在道德现象背后的真相无处遁形，算法推荐

技术让道德现象的前因后果清晰地呈现出来并迅速地被道德认知主体所捕捉，从而帮助人们

作出道德判断和道德行动。可以说，算法推荐技术的出现，使人可以完成更加复杂的道德认

知任务，并使道德认知的效率和效果都有了大幅提高。同时，人们在设计和使用算法推荐任

务时，也在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算法推荐思维的训练，从而促使人更加关注对自身道德认

知的研究，使人的道德认知能力不断提升。 

（二）算法推荐引发大学生道德认知偏差的现实样态 

作为一项技术，算法推荐不仅丰富了道德认知内容的供给和呈现方式，提升了人的道

德认知能力，丰富了道德认知的现实图景，对人的道德认知形成技术性驱动和增强。同时，

算法推荐技术也改变了道德认知环境和载体，并通过道德认知环体和载体深度影响道德认知

的主体和对象，对大学生道德认知带来了严重挑战，引发了道德认知偏差问题，对主流价值

观念形成了冲击，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解决的重要现实 问题。 

其一，算法推荐技术引发大学生道德认知的环境偏差。道德环境是“以伦理规范教化

引 导人们行为而形成的社会柔性秩序”
［5］，道德认知活动必须在特定的道德环境中进行，

道德环境的变化对道德认知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算法推荐基于内容协同和关联规

则进行信息分发规则设计，源源不断地为大学生推送感兴趣的道德现象、道德案例等道德认

知信息，从表面来看这些信息来源各异、形式丰富，但究其本质都是价值相同或相近的同质

化信息，而不同价值的异质信息则被算法过滤掉了，这就使得作为道德认知主体的大学生处

于一个巨大的 “信息茧房”之中，同质信息和相同意见被不断地重复，以至于道德现象背

后的真相被忽略甚至歪曲，从而产生“回声室效应”，让大学生处于相对封闭的道德认知空

间环境中，引发了大学生道德认知的环境偏差。 

其二，算法推荐技术引发大学生道德认知的载体偏差。载体是认知的桥梁和中介，道

德认知的载体是随着人的活动方式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在传统社会，人们依赖于“口口相传

”“耳提面命”等亲身化的方式获得道德新知。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媒体成为人们获

得道德认知的新形式，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在人的道德认知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不容忽视

的作用。新媒体技术出现后，微博、短视频成为作为“Z 世代”原住民的大学生最常用的

信息接受方式。在新的道德认知活动方式中，作为载体的平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算法



推荐平台受资本利益驱动，将“流量”奉为圭臬，推崇“流量为王”价值理念，为了获得更

多的关注量、点赞量、评论量、转发量，将一些庸俗、低俗甚至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信息进

行推荐和置顶，甚至出现雇水军、买流量、蹭热点、造假等问题，平台甚至纵容一些营销号

甚嚣尘上、“网络大 V”带节奏，这些问题都严重背离道德认知平台的客观立场和中立原

则，严重违背了信息传播规律和人的认知发展规律，对大学生道德认知造成了严重干扰，引

发了大学生道德认知的载体偏差。 

其三，算法推荐技术引发大学生道德认知的客体偏差。道德认知的客体即道德认知的

对象，道德现象、道德案例、道德榜样都是道德认知的对象范畴。算法推荐技术的发展使道

德认知信息传播由“独白模式”转向“对话模式”，个体的点赞、评论、转发等行为随着算

法推荐技术的介入被嵌入他人的道德认知活动之中。然而，算法推荐技术的设计也催生了算

法权力，算法推荐通过过滤和选择性曝光道德现象从而决定了什么样的道德议题进入主体的

认知视野。也就是说，在算法推荐技术的影响下，大学生道德认知的对象和内容是被筛选、

过滤后而呈现出来的，大学生作为平台的使用者虽然可以自由地决定阅读什么和不阅读什么

，但是却无法决定自己能看到什么和不能看到什么，这就引发了大学生道德认知的对象偏差

、客体偏差，成为影响大学生道德认知科学性和客观性的重要制约因素。 

其四，算法推荐技术引发大学生道德认知的主体偏差。算法推荐技术对道德认知环境、

载体、对象的影响最终也会反映到道德认知主体上来，间接引发道德认知的主体偏差。一方

面，算法推荐产生道德认知“信息茧房” “回声室效应”让异质信息越来越难被大学生接

受，大量自我证实的信息使大学生道德认知理性逐渐偏离，从而产生群体的极化和分化现象

。也就是说，大学生被算法推荐技术分化为不同的群体，并且不同群体由于所接受信息的“

茧房效应”难以对话和交流，从而变得更加极化。另一方面，算法推荐技术通过数据收集、

用户画像实现了信息的“精准投喂”，大学生不仅获得了信息使用的便捷性，其需求、喜好

也被转化为毫无情感和价值理性的数据，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被算法推荐技术所控制，这

就使得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受到严重削弱，从而引发了道德认知的主体偏差。 

二、算法推荐影响大学生道德认知的内在逻辑 

道德认知，究其本质是一个心理活动过程，算法推荐之所以能对道德认知产生影响，

从根源上来说在于算法推荐对人的道德认知过程的“把握”和“渗透”，从而诞生了算法推

荐对道德认知的操控问题。从过程维度来看，算法推荐集数据采集、用户画像、信息分发、

反馈修正为一体，道德认知是一个从符号到情感、判断、认同逐渐发展的过程，算法推荐正

是通过对道德认知的过程进行植入从而实现道德认知操控的目的。算法推荐影响大学生道德

认知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从知觉、感觉向理性和记忆逐渐延伸，既

有内在统一性、又有先后顺序性，共同作用于大学生道德认知的心理活动过程，影响着大学

生道德认知效果。 

（一）算法推荐操控道德认知符号的工具逻辑 



符号是人的道德认知心理活动过程的起点，从符号物的角度来考察算法推荐对道德认

知的操控，是契合人的认知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通常来说，道德作为一种调节人与

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规范，其本身是意义的存在物，这一规范和意义由人所

创造并通过符号所表达出来，而道德意义、道德规范在成为他人的道德认知以后，也必须借

助于符号才能进行传播，正如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中所说，“任何物一旦被人类使用，

就会符号化”
［6］。人类正是通过其自身创造的符号而实现认知的目的，“透过人所创造的

具有交往功能的文字、表情，或具有指代功能的仪式、颜色等符号，可以看到其背后隐藏的

认知意义”
［7］，因而，对符号进行植入和操控就成为算法推荐影响大学生道德认知的基本

手段，而语言作为最常用的符号则成为算法操控道德认知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一方面，算法

推荐技术基于流行度进行推荐原则设计，根据访问量、搜索量、阅读量、点赞量、转 发量、

评论量等数据统 计，产 生 “网络热词”“网络流行语”“热搜榜”，不断获取流量，算

法推荐把能够博取更多眼球的语言符号进行广泛推送，一些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不文明用词用

语也成为“网络热词”“网络流行语”，有些夹杂在影视、广告、文学作品中，有些甚至进

入大学生日常生活成为他们的“口头语”“口头禅”，从而实现了对大学生道德认知符号操

控的目的。另一方面，算法推荐通过“语义变革”“语态变革”不断改变人们对传统道德规

范的认识，通过算法偏向嫁接而赋予道德规范消极含义，从而达到曲解道德规范、道德文化

的目的，不断消解大学生对社会道德规范的理解和认同。算法推荐通过道德符号操控迎合用

户喜好，通过基于内容推荐的原则设计形成道德认知“信息茧房”，从而不断增强用户粘性

，让大学生在算法推荐的工具操控中被动地成为符号的使用者和传播者，从起点处改变了大

学生道德认知的心理活动倾向，影响着大学生科学道德认知的形成和发展。 

（二）算法推荐操控道德认知情感的感官逻辑 

道德情感是道德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之一，也是道德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道

德认知形成过程还是在道德认知改变过程，道德情感都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道德

情感因其具有非理性、变动性、易传导性的特点也最容易被算法推荐所操控。算法推荐对道

德情感的操控是一种顺应式操控，共通的道德情感体验能够消弭不同主体道德认知思维、道

德习惯、道德观念的差异，算法推荐通过“打感情牌”，驱动道德认知主体自觉甚至主动传

播道德现象、道德范例等道德认知信息。“同情”“愤怒”是算法推荐主要操控的道德情感

，因其脱离理性思维也最容易被算法推荐突破边界从而引发算法推荐的情感操控风险。算法

推荐对道德情感的操控实际上是基于对人的感官神经的利用，算法推荐从工具逻辑向感官逻

辑的转变，也体现了其从物的逻辑到人的逻辑的深化。在算法时代，“‘情感先行于事实’

的现象日益常见”
［8］，道德认知理性的空间被道德情感所挤占，算法推荐通过数据收集和

用户画像将具有相通情感倾向的用户聚合在一起，不断分发能够引起共通情感的信息内容，

导致用户沉浸于相同情感的信息浪潮之中，从而形成道德认知的“情感茧房”，不断放大的

情感渲染效应极易产生群体情感极化现象，导致道德认知理性逐渐偏离。同时，算法推荐技



术基于关联规则和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原则设计，使得具有相同情感倾向的用户形成日益紧

密的情感连接和依赖，从而结成道德情感共同体，不同情感倾向的用户群体则越来越分化，

从而产生道德认知群体的圈层化现象，导致不同圈层的用户群体在“情感茧房”的闭环自我

证实中，不断强化自身的道德情感体验和道德价值判断，而对相异道德情感的信息则选择性

忽略了，从而不断固化道德认知、加速道德认知理性的偏离。在算法推荐的情感席卷之下，

大学生逐渐将道德真相抛诸脑后，将道德信任付诸机器，算法推荐制造的情感共鸣幻象和情

绪渲染效应不断扼杀大学生的道德理性思考能力，消解大学生道德认知的主体性。 

（三）算法推荐操控道德认知判断的理性逻辑 

道德理性是道德认知形成的关键标准，在道德理性形成的诸多要素中，道德知觉、道

德解释、道德判断是三个核心要素。其中，道德知觉是起点，道德解释是桥梁，道德判断是

关键，三者共同驱动道德认知主体形成道德理性。算法推荐对道德理性的操控正是通过对道

德知觉、道德解释和道德判断三者的操控得以实现的。道德知觉，又称道德注意力，是人们

对道德现象、道德范例、道德规范产生关注和兴趣的过程，大数据时代，道德认知信息爆炸

式呈现，使道德认知主体面临“道德信息超载”的现实难题，算法推荐破解了道德信息找人

的现实困境，通过进行数据采集和用户画像得以了解用户的喜好，进而不断呈现能够吸引注

意力、抓住眼球的认知信息，通过不断推送爆点信息博取更多关注，从而也间接操控着道德

认知主体的注意力，作为道德认知主体的大学生沉浸于自身感兴趣的信息无法自拔，甚至产

生网络成瘾等问题，成为算法推荐操控认知注意力的极端表现。道德解释，是道德认知主体

对道德现象、道德范例的理解和把握，作为道德认知形成的重要环节和因素之一，道德解释

总是依赖于原有的道德认知环境才得以进行，算法推荐通过协同过滤和关联规则的设计，使

得道德认知主体处于“茧房化”的道德信息环境之中，算法推荐甚至将特定的道德符号、道

德情感植入道德信息环境，从而建立能够自我证实、自我解释的“偏差型”道德环境，实现

了对道德解释的操控。道德判断是对道德现象进行善恶、是非、对错权衡的过程，在道德认

知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道德认知的科学性和实

效性。主体的道德判断总是依赖于道德现象的完整掌握，而算法推荐技术恰恰是对道德认知

完整性的背离，算法推荐的规则设计总是倾向于推送同质化信息，从而利用验证性偏差实现

对道德判断的操控，也就是说，主体一旦获取和阅读某一方面的道德信息、产生了道德判断

和道德倾向，算法就会不断推送类似的道德信息，这就不断证实了用户的道德判断，从而实

现了对道德认知的隐匿式操控。 

（四）算法推荐操控道德认知图式的记忆逻辑 

认知图式是指“认识活动中主体先存的各种意识状态的综合统一体”
［9］46 ，依据道德

心理学的观点，新的道德认知对象必须和作为原有道德认知基础的认知图式相契合才能够形

成稳定的道德新知，也就是说，道德主体通过认知图式同化或顺应新的道德认知对象，道德

新知方得以产生； 相反，如果道德认知图式排斥新的道德认知对象，道德新知就无法形成。



可见，道德认知图式在道德新知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道德认知图式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道德认知活动的深入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新的道德认知对

象顺应了原有的道德认知图式(  以 A 为表示)  ，则原有的道德认知图式进一步发展为 

A+； 如果新的道德认知对象与原有的道德认知图式进行重新组合，则产生新的道德认知图

式(  以 B 为表示)  ，无论是道德认知图式 A +还是道德认知图式 B 都将成为下一次道德

认知活动的认知底色。道德认知图式的存在依赖于人的道德记忆，算法推荐技术对道德认知

的深层操控进一步体现在对道德认知图式和道德记忆的操控上。道德记忆是对道德规范、道

德现象、道德范例识记、保持和再现的过程，人在道德识记时总是以总体轮廓和宏大叙事为

主，而在道德记忆提取时却习惯于“依赖抽象表征对缺失的目标细节进行重构”
［10］并受到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效应的影响，这就为算法推荐操控道德记忆提供了现实可能。算法推

荐利用细节模糊和局部偏差扰乱道德记忆的再现和提取过程，通过“过滤气泡”形成“信息

茧房”改变道德记忆存储的痕迹、刻意破坏道德记忆激活的情境，从而实现对道德记忆 的

“上 色”和 “改色”，进而达到对道德认知进行操控的目的。算法推荐对道德认识图式的

记忆操控是算法推荐操控道德认知的深层次逻辑，因其方式具有很强的隐匿性常常容易被忽

略，同时，算法推荐对道德认知图式和道德记忆的操控又是算法对道德认知所有操控方式中

最持久和危害性最大的，这就要求我们对算法推荐操控道德记忆逻辑的隐匿性和危害性时刻

保持清醒的认识，加大对算法推荐操控道德认知图式的治理力度。 

三、算法推荐影响大学生道德认知的应对策略 

符号、感官、理性、记忆的四重逻辑，展现了算法推荐影响大学生道德认知的内在机

理，是算法推荐引发大学生道德认知偏差的根本所在，也是算法时代大学生道德认知风险的

深层原因。“每一种技术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

。
［11］3 现如今，算法推荐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浪潮，我们无需质疑算法推荐带来的技

术红利，也不可忽视算法推荐对道德主体带来的认知偏差及风险，更不得不前瞻性地应对算

法推荐对道德认知的操控问题。破除算法推荐对大学生道德认知的操控，必须回到算法推荐

技术本身，既要充分重视算法推荐的道德认知价值，又要从道德认知的要素入手，科学驾驭

算法、规制算法、引领算法，推动算法推荐技术朝着有利于大学生道德认知的方向发展，服

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达成。 

（一）驾驭算法: 以提升算法素养增强大学生道德认知主体性 

主体性是人特有的本质属性，是自觉、自主、自由的有机统一。算法推荐技术作为智

能时代的一项新技术，其概念的提出不过三十年，人们对其认识和使用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和

深化的过程。起初，人们惊叹并享受算法推荐技术带来的便利，由此进一步加快了算法推荐

对人的生活领域的渗透，在算法推荐技术与人的生活深度互嵌过程中，人们逐渐沉溺于、受

缚于甚至迷失于算法，主体性不断弱化，本该作为促进人道德认知能力工具的算法推荐技术

不断异化为操控人的道德认知的工具。大学生作为互联网原住民，受算法推荐技术的影响最



深，成为“道德信息茧房”“道德认知偏差”的危害对象。破除算法推荐对大学生道德认知

操控，需要不断强化大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提升大学生算法素养，提高其对算法推荐技术的

驾驭能力。 

其一，提升算法技能素养，不断 走近算法。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算法推荐技术已经

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正加速推进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大学生只有走近算法，

才能科学驾驭算法，有效应对算法推荐对其自身道德认知的操控。走近算法，不是要掌握代

码编写的技能，而是要具备基本的算法推荐知识，树立基本的算法意识，学会主动关注算法

推荐技术的发展动向，理性认识到算法推荐技术对学习、娱乐、消费的影响无处不在，尤其

是“面对算法推送或分发的信息时，需要具备质疑、评估和选择的能力”
［12］。 

其二，提升算法观念素养，不断走进算法。走进算法，要求大学生进一步了解算法推

荐技术的运作机理，把握算法推荐技术的操控逻辑，破除自身对算法推荐的迷恋和崇拜，深

刻认识到所谓的“网红”“大 V”“热搜榜”“流行词”无非是机器算法计算的结果而已，

它们表面看似客观，实际上是对大学生道德自觉、道德自主和道德思辨的能力的僭越，这就

需要大学破除流量迷恋和流量崇拜，增强独立自主的道德判断、道德思辨能力，以应对“日

益数据化、自动化和复杂多变的道德语境”
［13］。 

其三，提升算法思维素养，不 断超越算法。驾驭算法，要求大学生掌握算法思维，提

升反制算法推荐技术的能力，达到不断超越算法的目的。一方面要利用“忽略推荐”“拒绝

转发”等 功能向算法推荐表达“不感兴趣”，屏蔽算法推荐技术的干扰，净化算法推荐网

络生态； 另一方面，要掌握主动权，拒绝庸俗信息，积极转发正能量、高质量信息，刻意

改写算法推荐技术的数据轨迹和数字画像，优化算法推荐的路径，增强驾驭算法的主动性和

能力。 

（二）规制算法: 以规约算法技术净化大学生道德认知载体 

算法推荐平台是算法推荐技术功能实现的工具，也是大数据时代大学生道德认知最重

要的载体。破除算法推荐对大学生道德认知的操控，算法推荐平台是重要的切入点。平台集

大数据、算法、算力于一身，同时连接着用户和资本，如何对平台进行有效规制是关乎大学

生道德认知科学性和实效性、进而影响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的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平台

作为技术性存在，同时也是社会性存在，对平台的规制应该从技术规制、法律规制和伦理规

制等多个维度入手，有效破除算法权力的道德话语权垄断、道德认知需求限制、道德认知理

性操控和道德认知记忆改写，防止资本对算法推荐平台的干预及其带来的道德认知风险。 

其一，加强算法推荐的技术规制，拓展大学生道德认知需要。人的需要是道德认知的

原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

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
［14］286 道德认知信息能否进入人的认知视野从根源上来说

是由人的道德认知需要决定的。一般来说，感官需要和情感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依此出发

，人们习惯接受认知难度较低的道德认知信息，通俗化、娱乐化、简单化更加契合人的道德



认知基础性需要，算法推荐技术也正是基于此实现对道德认知的操控。然而，人的需要也是

多样的，除了感官需要以外，人还有道德情感、道德理性、道德知识、道德精神、道德信仰

等多层次需要。这就要求对算法推荐技术进行规制，摆脱算法推荐技术对人的浅层次、单一

性需要的捕捉，不断丰富和拓展算法“内容池”，增加算法“内容池”契合人多层次需要的

内容配比，以更多有意义的道德认知信息推荐促进人的道德理性的发展和道德精神的塑造。 

其二，加强算法推荐的法律规制，增强大学生道德认知理性。算法推荐技术不仅从内

容上形成“茧房效应”，利用验证性偏差导致大学生认知理性的偏离，还在法律上带来风险

和隐患。在算法推荐技术使用过程中，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通常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些引发

道德风险的算法推荐行为如果不能及时应对，很容易上升为法律问题从而引发法律风险。因

此，破解算法推荐对大学生道德认知的操控，仅从技术上规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诉诸法

律。政府要制定算法推荐技术服务的专门法律法规，针对算法推荐服务中可能引发的法律风

险进行有效规制，如明确算法推荐技术使用的法律边界，防止算法推荐对个人隐私、知识产

权造成侵害，同时对算法平台以及算法推荐服务各相关主体的法律权利和义务进行规约，对

算法推荐信息全过程行为形成追溯和问责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算法环境，为大学生道德认

知理性的发展奠定法治保障。 

其三，加强算法推荐的伦理规制，巩固大学生道德认知记忆。记忆操控是算法推荐对

道德认知的深层次操控，记忆操控因其具有很强的隐匿性而最容易被忽略； 同时，记忆操

控也是一种间接性操控，这就增加了法律规制的难度。因此，有效破解算法推荐对大学生道

德认知的操控，还必须引入伦理路径，对算法推荐技术进行伦理规制。加强算法推荐的伦理

规制，既要求引导平台形成行业伦理规范、加强行业自律，构建符合社会公共道德规范的责

任伦理体系，推动算法推荐技术开发、解释、使用的透明性和公平性； 还要加强对算法推

荐技术从业人员的伦理教育，为算法推荐技术的开发、设计、应用构建前置性伦理屏障，从

源头上有效遏制算法推荐技术对道德认知进行操控，为大学生道德认知记忆稳定发展奠定伦

理保障。 

（三）引领算法: 以强化主流价值优化大学生道德认知环境 

文化环境是大学道德认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算法推荐操纵大学生道德认知赖

以存在的介体，破除算法推荐对大学生道德认知的操控，必须优化道德认知的文化环境。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

引导能力”
［15］，为有效破除算法推荐对大学生道德认知操控提供了根本遵循。优化大学生

道德认知环境，必须破除算法推荐价值“中立”逻 辑，加强算法推荐内容把 关，用好算法

推荐技术赋能，确立主流价值 “导向性”，提升主流价值“优先级”，壮大主流价值“内

容池”，以主流价值引领算法推荐技术的开发、运用和发展。 

其一，破除算法推荐价值“中立”逻辑，确立主流价值“导向性”。人工智能时代，

数据成为重要的资源，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算法推荐技术以对大



数据的掌握为前提，以获取更多的数据为目的，在价值上奉行“中立”原则。然而，算法推

荐的价值“中立”实际上是对价值的忽略，算 法推荐追求“趣味性”而 忽视“价值性”，

追捧“有意思”而淡漠“有意义”，奉行 “流量为王”而排斥“内容为王”，对娱乐主义、

消费主义、快餐文化推崇备至，给大学生道德认知带来了极大干扰。因而，破除算法推荐对

大学生道德认知的操控，必须撕下算法推荐价值“中立”的伪面纱，将主流价值内嵌于算法

推荐技术的设计、开发和使用全过程，凸显算法推荐的价值属性和道德责任。 

其二，加强算法推荐内容把关，提升主流价值“优先级”。算法推荐是一项信息分发

技术，内容分发是算法推荐的关键步骤，破除算法推荐对大学生道德认知的操控逻辑，必须

加强对算法推荐技术的内容把关，提升主流价值在算法推荐中的优先级的内容权重，以主流

价值引领算法、优化大学生道德认知文化环境。通过议题设置把关增加符合主流价值的道德

现象、道德范例、道德规范的曝光力度和推送力度，同时通过信息过滤减少过度娱乐化信息

的推送力度，限制虚假、低俗、庸俗信息的到达率，强化主流价值对大学生道德认知的引导

作用，为大学生道德认知形成和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其三，用好算法推荐技术赋能，壮大主流价值“内容池”。优化大学生道德认知文化

环境，需要更多发出主流价值声音、壮大主流价值舆论，让主流价值掌握网络空间的话语权

和主导权，形成主流价值在互联网传播的 “声”“势”。这就要求打造一批传播主流价值

的正能量“网红”，创造一批弘扬主流价 值、深受用户喜爱的高质量“硬核”网络文化作

品，并通过算法推荐技术赋能让正能量“网红”和主流网络文化作品进入“热搜榜”、成为

“流行语”和网络传播“爆点”，成为大学生关注和追捧的对象，不断壮大主流价值的“内

容池”，让主流价值成为互联网主旋律，从而营造风清气正的文化环境，为大学生道德认知

积淀良好的道德文化基础，有效破除算法推荐对大学生道德认知的符号操控、情感操控、理

性操控和记忆操控，推动“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充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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